
北京市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源资金

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为总结北京市 2024 年“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源资金”转移

支付实施效果，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，提高

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，依据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

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15〕163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下

达 2024 年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源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4〕15

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

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1 号）、《北京市农

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农资金预算

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在北京市财政局的

指导下，市农业农村局认真组织相关区对 2024 年“农业生态资

源保护资源资金”转移支付进行绩效自评，形成本报告。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预算情况

2024 年 4 月 10 日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生

态资源保护资源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4〕15 号），中央下达

“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”3062.00 万元，其中农作物秸秆综合

利用项目预算资金 2867.00 万元，渔业资源保护项目预算资金

195.00 万元。

（二）省内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情况

2024 年 6 月 20 日，根据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<北

京市 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，确定农作



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分配顺义区 998.00 万元、大兴区

711.00 万元、怀柔区 606.00 万元、密云区 552.00 万元。

2024 年 6 月 25 日，根据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2024

年渔业资源保护(增殖放流)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确定渔业资源保

护项目资金分配延庆区 109.70 万元、房山区 37.88 万元、平谷

区 24.00 万、怀柔区 23.42 万元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情况

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，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农业生态资源

保护。

1.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。建设 4 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，

制定区级实施方案，培育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，提升秸秆等农

业废弃物处理能力，形成有效利用模式，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宣传，

更新秸秆资源台账，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9%。

2.渔业资源保护项目。改善水域生态环境，逐步恢复渔业种

群资源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“农业生态资源保护”预算资金共计 3062.00 万元，均为中

央财政资金。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实际执行资金 1035.62

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33.82%。详见表 1：

表 1：2024 年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支出情况表

资金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下达各区 项目预算 预算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



农作物秸秆综
合利用

顺义区 998.00 0.00 0.00%

大兴区 711.00 157.50 22.15%

怀柔区 606.00 309.62 51.09%

密云区 552.00 373.50 67.66%

小计 2867.00 840.62 29.32%

渔业资源保护

延庆区 109.70 109.70 100.00%

房山区 37.88 37.88 100.00%

平谷区 24.00 24.00 100.00%

怀柔区 23.42 23.42 100.00%

小计 195.00 195.00 100.00%

合计 3062.00 1035.62 33.82%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1.资金分配科学性

依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源预算

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4〕15 号）、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<

北京市 2024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、《北京市

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2024 年渔业资源保护(增殖放流)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，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，及时将项目资金拨付

至顺义区、大兴区、怀柔区、密云区、延庆区、房山区、平谷区，

并要求各单位按照资金管理相关要求，做好方案的制定和实施。

2.资金下达及时性

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、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

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，各项目形成分配方案，及时分解下达

至各区农业农村局及村镇。

3.资金拨付合规性

各项目均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，未出现

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



问题。

4.资金使用规范性

资金能够做到专款专用，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

行，未出现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。

5.资金执行准确性

按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，“农业生态资源保护”预算执行

率 33.82%，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。

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共计2867.00 万元，截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，项目资金实际执行金额 840.62 万元，项目预算

执行率 29.32%。项目预算执行有一定偏差：截至 2024 年 12 月

31 日，顺义区因前期评审工作未完成，资金尚未支出；大兴区 2

个镇已完成项目建设和资金支出，其余工作仍在推进中，合计支

出 157.50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22.15%；密云区资金支出 373.50

万元，剩余资金因验收工作未完成未能支付，预算执行率为

67.66%；怀柔区资金支出 309.62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51.09%。

渔业资源保护项目财政批复金额为 195.00 万元，项目资金

已全部执行，项目预算执行率 100.00%。

6.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，对各项目实施全过程

绩效管理。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

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1号）、《北

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农资

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各项目按期开展绩

效自评。



7.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和北京市财政局针对农业生态资源保护

资源项目能够做到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，

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。各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及

各个资金使用单位能够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

规定，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.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。支持顺义区、大兴区、怀柔区

和密云区 4 个区建设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，各区均编制了年度秸

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；秸秆资源台账按原计划预计于 2025 年 4

月完成；重点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9.71%；梳理秸秆综合利

用优惠政策和主要技术清单，建立长效机制；开展秸秆综合利用

媒体宣传。

2.渔业资源保护项目。放流经济物种规模 589 万尾，重要经

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 2%，水域生态环境有所改善，渔业种群

资源逐步恢复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

建设完成顺义区、大兴区、怀柔区和密云区 4 个秸秆综合利

用重点区；因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部分工作仍在推进中，秸

秆资源台账尚未完全建立；增殖放流经济物种合计 589 万尾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秸杆综合利用重点县的秸杆综合利用率达 99.71%；经济物



种增殖放流规格为 26-35 克/尾。

（3）时效指标

已于 2024 年 10 月完成经济物种增殖放流经济物种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

资金使用未出现重大违规违纪问题；市级以上媒体宣传 4 次；

怀柔区、顺义区、大兴区和密云区 4 个区总结形成秸秆综合利用

典型模式。

（2）生态效益

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达到 2%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增殖流放区域内抽样调查满意度为 100%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按照财政部要求，积极做好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及公开工

作。做好对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绩效自评结果的分析研究，查

找工作不足，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，全面提高农业生态资源保护

资金管理水平。绩效结果将按要求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

进行公开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
